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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樹木保育自治條例 
1.中華民國93年8月12日府行法字第

09301529510號令制定公布全文20條

；並自公布日施行 

2.中華民國101年2月21日府行法字第

1010038138號令修正 

3.中華民國103年9月1日府行法字第

1030173156號令修正第5、6、9、11

、12、13、16條 

4.中華民國107年6月12日府行法字第

1070130465號令修正第5條、第6條

條文 

第 一 條  為美化綠化環境，維護綠色資源，特制定本自

治條例。 

第 二 條 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

稱本府）。 

第 三 條  為加強樹木栽植保育，本府得委託學術研究機

構、法人、團體或專家從事樹木之調查、規劃、設

計、研究、栽植、保護、教育宣導等事項。 

第 四 條  為廣納社會資源，本府得接受法人、團體或熱

心人士認養樹木。 

第 五 條  本自治條例所稱樹木係指本縣轄內除國有及實

驗林地以外之下列樹木： 

一、行道樹：指國道、省道、縣道、鄉道、市

區道路及專用公路等公路所栽植之樹木。 

二、公共園區樹木：指道路以外公共設施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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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之樹木。 

三、珍貴樹木：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之樹木： 

（一）胸高（自地面起一點三公尺處）直徑

達一公尺或胸圍三公尺以上者。 

（二）樹齡達五十年以上。 

（三）特殊或具有區域代表性之樹木經本府

公告認定者。 

本自治條例所稱之立即危害指下列情形之ㄧ： 

ㄧ、經學術研究機構、專家診斷，確定感染病

蟲害，經醫治無效、且生長持續衰弱之樹

木，或樹幹有明顯外傷，有折斷倒伏之虞

時，其倒伏範圍內，有人員通道、居住建

築構造物或活動範圍。 

二、樹枝有明顯損傷、裂痕、乾枯、腐朽或高

度五公尺以上有大型硬殼果實，其墜落範

圍有人員通道、居住建築構造物或活動範

圍。 

三、預報天然災害來臨前，樹木有明顯弱點，

易遭天然災害毀損，其墜落、倒伏範圍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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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有人員通道、居住建築構造物或活動範

圍；天然災害後，樹木遭致損壞，無法回

復至安全狀態者。 

第 六 條  為統一事權，樹木之管理權責劃分如下： 

一、行道樹：依公路法、公路附屬設施設置管

理要點、市區道路條例及道路管理相關自

治條例所規定之各級公路主管機關及管理

機關管理。 

二、公共園區樹木：由各土地所屬之管理機關

團體或委託（任）人管理。 

三、珍貴樹木：公有土地之珍貴樹木由土地管

理機關管理，私有土地之珍貴樹木由土地

所有權人、承租人或使用人管理，本府得

提供技術上之協助，如有應管理而不管理

之情形，本府得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執行

之。 

有關樹木之栽植及病蟲害防治之技術上問題，

得請本府農業處提供意見或予以協助。 

有關樹木之修剪、移植及砍伐之管理辦法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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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另定之。 

第 七 條  樹木之栽植或移植，應於樹幹基部酌留相當泥

土空間，不得以柏油或水泥等封層。 

新闢或拓寬寬度達二十公尺以上之道路應留設

空間並栽植行道樹，其預留長度及寬度至少一公尺

，植穴底部並應保持透水性；原有樹木應擬具移植

計畫依第六條規定報請本府農業處核定後辦理。 

新建或改建、重建之公共園區應栽植樹木。 

前項栽植樹木應以原生樹種為原則。 

第 八 條  第九條公告、異議程序進行中，樹木所在地之

利用有礙樹木生存者，本府得命令其變更或停止。 

第 九 條  珍貴樹木之公告期間為三十日，應載明樹木所

在地點、樹種、胸徑（或樹齡）並通知所有權人、

使用人、管理人或直接利害關係人。 

前項所有權人、使用人、管理人或直接利害關

係人如有異議時，得於公告期間內向本府提出異議

。 

前項異議，由本府珍貴樹木審查委員會審議決

定，必要時得邀請異議人列席。珍貴樹木審查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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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設置要點由本府另定之。 

第 十 條  本府或第三條之受託人得派員攜帶證件，進行

珍貴樹木之調查會勘、維護保育、宣導教育事宜。

土地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非有正當理由，不

得妨礙或拒絕。 

進行前項工作時，本府得通知土地所有權人、

使用人或管理人會同或引導。 

第十一 條  珍貴樹木及其保護設施所在之私有土地，必要

時得辦理徵收或協調所有權人或其他有權使用人同

意使用，並給予適當之補償。如為公有非公用土地

得依法辦理撥用。 

第十二 條  既有之行道樹及公共園區樹木不得侵害、毀損

；其修剪、砍伐或移植應依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辦理

。其有因砍伐、毀損或修剪致樹木死亡者，管理機

關應儘速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補植。 

樹木自地面起一點三公尺處之胸徑超過三十公

分者，其砍伐及移植應經本縣議會同意，有立即危

害之虞者，可先行進行緊急處理，並於十日內報本

縣議會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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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樹木如確有妨礙鄰近居民交通、安全或

其他公益之情形，得由利害關係人向管理機關申請

核准後辦理適當之修剪、斷根。 

各管理機關於開發計畫規劃時，經本府農業處

認定有保存價值樹木，應以原地保存為主，如有移

植保存必要，應由管理機關編列預算進行移植保存

，必要時得洽本府農業處予以協助。 

第十三 條  珍貴樹木不得侵害、毀損、任意修剪或砍伐。

但經徵得本府農業處同意或有立即危害之虞者，不

在此限。 

前項有立即危害之虞者，在修剪或砍伐之後，

應於十日內檢附相關照片向本府農業處補辦申請。 

珍貴樹木之移植應申請該管理機關報本府轉送

本縣議會同意。 

珍貴樹木經學術研究機構、專家診斷，確定感

染病蟲害，經醫治無效且生長持續衰弱有立即危害

之虞時，各管理機關、土地所有權人、承租人或使

用人得向本府申報解除列管，或由本府勘查確認後

，逕依第九條公告程序解除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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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除列管後各管理機關、土地所有權人、承租

人或使用人應做好原地保留之安全措施或儘速予以

移除。 

第十四 條  毀損樹木之損害賠償計算標準如下： 

一、部分損害仍能回復者：依回復原狀所需各

項費用請求損害賠償。 

二、全部毀損或部分毀損致難以回復原狀者，

依該規格樹木基本單價加計栽植、管理期

間之費用請求損害賠償。 

前項損害程度由各該管理機關認定並報由本府

執行損害賠償之請求。 

第一項基本單價依本府訂定之徵收土地農林作

物補償費查估基準計算或比照辦理之。 

珍貴樹木之基本單價依前項基本單價之三倍計

算之。 

第十五 條  違反第十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一萬

元以下罰鍰。 

第十六 條  違反第六條第三項之管理辦法、第七條第一項

或第二項規定者，除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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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罰鍰，並得限期改善，逾期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

之。 

第十七 條  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者，除依第十四條負

損害賠償責任外，並得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

以下罰鍰。因工程而侵害樹木者，除得令其暫時停

工，並應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限期改善，逾期未

改善者，得按次連續處罰之。 

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者，除依第十四條負

損害賠償責任外，並得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

以下罰鍰。因工程而侵害樹木者，除得令其暫時停

工，並應依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補辦申請及令其限

期改善，逾期未改善或補辦申請者，得按次連續處

罰之。 

違反第十三條規定者，除依第十四條負損害賠

償責任外，並得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

鍰，其因工程而侵害珍貴樹木者，並得令其暫時停

工，另行規劃足以保護珍貴樹木之工程計畫報本府

農業處同意後，始得復工。 

第十八 條  違反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規定且涉及刑責者，



9 

應移送司法機關偵辦。 

第十九 條  機關、學校、法人、團體或個人參與或協助行

道樹、公共園區樹木、珍貴樹木等栽植保育績效優

良者，本府得予獎勵或表揚。 

第二十 條 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 


